民族宗教局行政执法案卷质量达标制度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促进依法行政，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案卷，是指民族宗教行政执法岗位已经办结的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确认、行政复议案件等行政执法活动形成的依法需要归档或者应当提供当事人查阅的案卷。

第三条  民族宗教工作机构承办行政执法案卷的评查工作。

第四条  行政执法案卷的评查每年不少于一次。案卷评查以随机抽查方式进行，一般抽查数量不少于10件。实际案卷少于10件的按实际数量检查。

第五条  行政处罚案卷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评查：

1、处罚主体是否合法；

2、事实认定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证据与事实是否有有果关系；

3、是否正确适用法律法规；

4、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5、是否存在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

6、案卷内容、装订质量是否合格。

第六条  行政许可案卷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评查：

1、行政许可主体是否合法；

2、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是否准确；

3、行政许可的材料是否真实、合法、齐全；

4、许可收费标准是否符合规定；

5、办理程序、时限是否合法；

6、是否对被许可人进行监督检查；

7、案卷内容、装订质量是否合格。

第七条  行政征收案卷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评查：

1、收费主体是否合法；

2、行政收费的法律依据是否准确；

3、行政收费依据的原始材料是否真实、合法、齐全；

4、办理程序、时限是否合法；

5、案卷内容、装订质量是否合法。

第八条  行政确认案卷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评查：

1、行政相对人是否提出确认申请；

2、申请是否属于受理范围；

3、做出的确认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和法律真实；

4、是否出具文书并告知申请人；

5、案卷内容、装订质量是否合格。

第九条  行政复议案卷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评查：

1、复议主体是否合法；

2、复议确认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证据与事实是否有因果关系；

3、是否正确适用法律法规；

4、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5、是否存在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

6、案卷内容、装订质量是否合格。

第十条  案卷评查应当一案一评。案卷评查情况、评查得分及扣分理由应书面记录在评查表内，并由评查人签名。

第十一条  结合案卷评查情况，案卷评查工作机构应及时对行政执法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每年年终制作案卷评查综合报告，并报上级行政机关备案。

第十二条  案卷评查采取满分为百分制的形式，平均得分在95分以上的，为优秀；平均得分在80分以上不满95分的，为良好；平均得分不满80分的为较差。

第十三条  在评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并要求其限期改正。案卷评查工作机构应对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结果予以通报。

第十四条 案卷评查结果作为本系统依法行政年度考核计分依据。

